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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享充电宝涨价”的话
题屡上网络热搜，不少消费者吐槽
消费价格不断攀升。

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全
国在线共享充电宝设备量已超过
440万，用户规模超过2亿人。如
今，街上大小店铺往往都会摆上各
品牌的共享充电宝，随着用户规模
与落地场景的激增，消费者对共享
充电宝的价格变得越来越敏感。

到底谁在推动价格上涨？涨价
是正常的市场调节还是平台“圈地
大战”后的一轮“割韭菜”？各种猜
测、争议不绝于耳。“新华视点”记
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一问：
涨价的“痛感”为何越来越强？

事实上，“共享充电宝涨价”近
两年多次受到业界热议。记者查
阅相关资料，市场上共享充电宝涨
价多发生在2019年以来。但在近
期，这个话题日渐升温，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

共享充电宝价格到底是否上
涨？涨了多少？

目前，共享充电宝的头部企业
包括街电、来电、小电、怪兽充电
等。美团充电、街电等多家企业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近期没有统一调
整价格，且暂时没有调价计划。记
者走访多家布置共享充电宝的商
家、店铺，他们也均表示近期没有
调价。

多位消费者的消费记录显示，
在可比场景中，近期一些商铺的共
享充电宝没有涨价。

根据北京宋女士2020年10月
14日、2021年1月30日、2021年3月
14日三次消费记录，北京崇文门一
家美发店美团充电的计费标准没
有改变，一直是每30分钟1.5元、每
天20元、封顶99元。

不过，虽然近期没有“一刀切”
明确的上涨指令、计划，但在可比
场景中，近年来多家品牌的共享充
电宝涨价趋势明显，消费者的涨价
感受强烈。

记者梳理分析多家头部企业的
收费明细发现，共享充电宝收费体
系可以分为免费时长、计费标准、
计费单元、每天封顶价、总封顶价
等部分。北京市民王先生2019年
11月6日、2020年7月19日、2021年
3月22日三次消费记录显示，在北
京朝阳大悦城，来电收费标准中多
个细项都做了调整：

——免费时长：2019年免费2
小时，2020年、2021年免费时长取
消；

——计费标准：2019年每30分
钟1元，到了2020年，上涨到每30分
钟2元，涨了1倍。

——计费单元：2019年、2020
年按每30分钟收费，不足30分钟按
30分钟计费；2021年按每小时收
费，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

王先生说，这几年，共享充电
宝取消了免费时长，调高了收费标
准，涨价感受非常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平台虽然
计费标准表面上没有变，但因为计
费单元的改变，消费者在同样的时
长内会多付费。

例如，宋女士2020年7月26日
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超市使用街电
共享充电宝，1小时15分钟，支付4.5
元，收费标准为每30分钟1.5元。现
在，这家店的共享充电宝的收费标
准调整为每1小时3元，计费单元调

整后，宋女士如果还是充1小时15
分钟，将支付6元。

山东淄博市民周先生对比
2019年1月30日、5月17日的两次
共享充电宝消费记录发现，前后不
过3个多月，当地一家饭店街电的
收费标准已经调整：1月份，前10分
钟内免费，超出即按每1小时1元计
费；5月份，前5分钟内免费，超出即
按每1小时2元计费。

“免费时长缩短，计费标准上
涨1倍，虽然钱不多，但短时大幅涨
价还是令人难以接受。”周先生说。

另外，一些常用共享充电宝的
消费者办理了会员卡，他们发现会
员价也涨了。小电的客服人员表
示，小电会员办理价格的确有调
整，之前是每月9.9元，现在单月会
员价为14.9元至19.9元。

易观高级分析师杨旭分析，共
享充电宝投入市场以来，实际上价
格一直有所变化。最近，消费者对
涨价敏感可能主要有几个原因：一
是平台定价自2019年以来确实有
所调整；二是消费习惯逐渐养成，
消费者使用频次、时长有所增加；
三是消费者在不同场景中感到涨
价明显。

二问：
谁在推动价格上涨？

与共享单车相对统一的定价不
同，即使同一品牌，共享充电宝在
不同场景收费标准也不一样。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在北京宣
武门附近，一辆街头便民餐车摆放
的怪兽充电，收费价格为每半小时
1.5元，24小时封顶价30元；而在附
近商场的一家餐厅里，怪兽充电的
收费标准为每半小时2元，24小时
28元封顶。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目前，一
般餐饮店的收费为每小时3元，奶
茶店、咖啡店等稍高，而KTV、酒
吧、网吧、网红店、景区等人流量
大、消费水平较高的场所，往往收
费更高，有的达到每小时6元。

多家共享充电宝企业客服人员
解释，收费没有统一标准，不同区
域、不同场景、不同商家门店有不
同的运营策略，商家需求不一样，
运维成本也不一样，收费标准也会
不一致。具体收费标准以设备和
手机显示为准。

在差异化定价的背后，近年来
共享充电宝涨价的推手是谁？

多位业内人士介绍，过去，共
享充电宝涨价主要推动者是平台；
现在，随着共享充电宝定价机制变
化，店铺也有了一定的定价权。

四川达州一家餐厅的负责人介
绍，2018年底，店里安装一家品牌
的两台共享充电宝，餐饮店提供电
源和客流，收益五五分。2019年春
节期间，品牌方通知调价，从每小
时1元涨到了每小时2元。现在，按
照最新的规则，收益店里可以分七
成，定价权也拿到了手里，想涨价
只要申请就可以。

“现在还不想涨价，涨高了顾
客有意见。”这位负责人说。

店铺可以参与定价并非个别品
牌。记者以商家合作名义咨询了
美团充电北京地区的一位推广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一开始，收
费价格由美团制定，商家不能更
改。现在，如果商家要求，美团可
以在后台对免费时长和收费价格
等进行调整。

“免费时长可以选0分钟、2分

钟和5分钟，收费价格从每小时3元
至6元不等，每24小时封顶价有20
元、30元和40元三个级别。”这位负
责人告诉记者，是以30分钟还是1
小时为单位计费，由商家选择。

“如果商家没有要求，就按市
场均价每小时收费3元。”这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按每小时3元收费的
店铺为大多数，有的店铺会要求每
小时收费4元或5元。如果商家要
求的价格超过每小时6元的限价，
美团会选择撤机，以保证整体价格
的合理性。

91科技集团董事长许泽玮分
析，共享充电宝涨价，一个重要原
因是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渠道成本
增加。某共享充电宝品牌的推广
负责人介绍，2021年之前，其与合
作商家每月的分润比例一般为五
五。2021年之后，分润比例按照合
作商家每个月的订单总价相应调
整，商家的话语权越来越大。

“第一个月一般按50％走，之
后如果订单总价超过500元，合作
商家可以拿到60％；如果超过1000
元，合作商家可以拿到70％；如果
超过1500元，合作商家可以拿到
80％。”这位负责人说。

怪兽充电招股书显示，2020
年，其向合作商家支付费用（佣金、
入场费）占当期移动设备充电业务
收入的58.1％。

杨旭分析，随着共享充电宝企
业盈利、上市，渠道竞争更加激
烈。一些人流量大的商场、景区，
议价能力高，入场费、分润比例也
高，渠道成本增加最终传导至价格
终端。

三问：
如何维护消费者利益？

经过多年的资本助推、市场竞
争和需求培育，共享充电宝的使用
场景越来越得到用户的认可，成为
一种“小快灵”的商业模式。业内
人士表示，用于5G移动设备的芯片
功耗高于4G设备芯片，智能手机电
池容量短时难以大幅提升，共享充
电宝行业前景依然看好。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表示，共享充
电宝进入市场初期，各家企业为了
抢占市场，采取了低价或免费推广
的营销策略。从这个角度来看，共
享充电宝定价存在“补涨”的客观
需求。

许泽玮认为，目前共享充电宝
价格上涨多数情况尚属市场竞争
的结果。但是，如果涨幅过高、频
次过多，忽视了用户体验和感受，
最终消费者会选择自携充电宝，导
致用户流失，损害行业发展前景。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李
斌表示，共享充电宝企业需要明码
标价、收费标准事先明示，提供的
充电宝产品质量合格，以保障消费
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只要不涉
及串通操纵价格牟取暴利、价格欺
诈等价格违法，共享充电宝的定价
应由正常市场竞争决定。

李俊慧认为，对共享充电宝涨
价现象应密切关注，评估是否合
理，督促企业向消费者履行充分告
知义务，促进整体市场健康发展。

“如果侵害了用户合法权益，忽视
了用户体验和感受，以一种垄断心
态开展经营，任何商业模式都是不
可持续的。”/新华社记者 秦交锋
舒静 宋佳 报道

3月20日，位于四川省
德阳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
新一轮考古成果“刷屏”全
网，引发广泛关注。然而，
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工
作尚在进行中，“三星堆”商
标竟引起了新一轮的“抢
注”热潮。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
馆景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
展部部长任韧告诉记者，相
对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三
星堆博物馆的成立时间较
晚（博物馆于1997年12月开
馆），一些企业先于博物馆
进行了部分商标的注册。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已
经注册的相关商标中，注册
日期最早的是四川省广汉
市宏南棉纺织有限责任公
司于1991年7月申请、1992
年6月注册的“三星堆”商
标，国际分类为“24类－布
料床单”。

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
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
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
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
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3月20日，三星堆遗址
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新闻
发布后，新一轮“抢注”商标
高潮随之兴起。记者查询
发现，仅仅“三星堆”这一商
标，目前已经注册的就有
200多个，有的申请者地址
甚至显示在越南。在3月20
日之后，被“抢注”的“三星
堆”商标已经超过20个。除
了“三星堆”，还有“三星堆
文明使者”“三星堆火锅”
等，国际分类包括科学仪
器、金属材料、运输工具、教
育娱乐及酒类等，注册的公
司类别包含餐饮住宿、电子
商务、电线电缆等。

任韧介绍，三星堆博物
馆一直在开展相关注册工
作，但具有强烈三星堆文化
符号的文物较多，利用“三
星堆”文字的雷同性、派生
性和三星堆文物图形注册

“三星堆”系列商标让人“防
不胜防”。三星堆博物馆在

四川省工商部门的帮助下
开展申诉工作，对一些“抢
注”提出异议，目前国家知
识产权局商标局已经驳回
了几十件与“三星堆”有关
的商标注册。

“有的商标申请成功了
可能会给文化遗产带来负
面影响。”任韧介绍，很多人
对“三星堆”遗址不清楚、不
了解，这很可能导致他们认
为这些商标就是“三星堆”
博物馆注册的。

任韧说，“三星堆”商标
被“抢注”甚至恶意“抢注”，
或是成为恶意消费三星堆
品牌热度的手段而被胡乱
使用，势必会对三星堆博物
馆声誉以及文化遗产形象
造成损害。

类似文化商标被“抢
注”事件为何频发？北京盈
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寇翼说，“抢注”热门商标的
背后是部分企业妄图通过

“抢注”行为，达到“蹭名牌”
的目的，从而吸引更多眼
球，获取更多利润。

“不正当商标‘抢注’行
为实质上是对他人成果的一
种窃取，是对正当权利人、消
费者、市场秩序的侵犯，应予
以坚决抵制；保护品牌不受
侵害，更要拒绝类似‘搭便车
’的行为。”寇翼认为，一方面
应加强商标保护意识，提前
进行自我保护；另一方面，面
对“抢注”行为，在符合商标
法规定情形时，针对初步审
定公告的商标，可依据商标
法第三十三条向商标局提出
异议；对已注册商标，可依据
商标法第四十五条自该商标
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向商标评
审委员会请求宣告该注册商
标无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俊海认为，知名文化品
牌屡屡被“抢注”商标，反映
出当前市场上的一些投机取
巧行为，这类现象应引起相
关部门的重视和警惕，并加
大对知名文化地标商标权的
保护力度。/新华社记者 董
小红 童芳 报道

4月14日，游客在固安县林城村油菜花田游玩。
近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境内的桃花、油菜花竞相绽放，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休闲赏花。近年来，固安县不断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打造赏花经济与多种业态融合，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内
容，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消费者“割肉”的感觉
为啥越来越强？

——三问共享充电宝涨价

“三星堆”相关商标多达200余个
文化商标“抢注”为何“防不胜防”？

河北固安：

“赏花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